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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簡介 

為激勵科學事業結盟異業或學術界力量，共同從事新興技術研究發展，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稱「國科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下稱本局）推動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新興科技應用計畫」，以產業需求為導向進行

異業結盟，同時引進學研各界力量，鼓勵產學共同投入產業異質整合與關鍵技

術開發，促進創新技術人才培育、解決市場難題、培育新創公司及創造人才價

值，以達成產業創新轉型與衍生產業群聚綜效的雙贏局面。 

貳、 申請資格 

一、 申請機構應符合「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規定，且財務健全之園

區科學事業，並具備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 已完成園區公司或分公司設立登記或工廠登記，於園區有實際營運。 

（二） 符合已承租土地或標準廠房且刻正進行建廠作業。 

二、 學研機構： 

（一） 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計畫受

補助單位，並與申請機構合作參與計畫研究者，且其主持人及共同主

持人之資格須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 3 點規定。 

（二） 學研機構主持人應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單一計畫主持人

件數核給基準」第 3 點規定，於同一執行期間合計總件數不得超過 4

件（即 4 個計畫編號）。總件數中研究案、產學案及規劃案，任一類

均不得超過 2 件。 

（三） 學研機構主持人不得重複申請本年度新興科技應用計畫，但擔任共同

主持人例外。 

三、 其他企業： 

指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登記且財務健全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及公

司，或辦理設立在臺分公司登記，並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且財務健全之外

國公司。 

四、 合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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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與申請機構合作並執行本計畫之學研機構或其他企業。 

五、 申請機構及其他企業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布之最

新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如申請時非屬陸資投資企業，但於核定或簽約

前經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公布為陸資投資企業者，本局將退件或註銷補助資

格。 

六、 申請機構或其他企業於同一執行期間不得以同一或類似申請計畫內容重複

申請本局相關產學合作計畫，倘經本局查有重複申請者，將以退件辦理。 

七、 申請機構或其他企業最近 3 年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不得申請本計畫；倘於執行期間發生前開事項者，本

局將追回違法期間內所獲得之補助款。 

八、 申請機構或其他企業最近 3 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者，不得申請本計

畫。 

九、 其他名詞定義 

(一) 財務健全：係指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公司淨值為正值。 

(二) 同一執行期間：指計畫之執行期間重疊超過 3 個月。 

(三) 公司淨值： 

1. 以申請時最近一年度會計師財務簽證之查核報告書為準。 

2. 若無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書，則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

資產負債表為準。 

3. 公司於計畫申請當年度始登記成立者或成立未滿 1 年尚未有整年度

財務報告者，得以公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及最近一期會

計師期中查核/核閱報告或申請前 1 個月之自編財務報表代替。如公

司淨值原為負數，但於計畫申請前辦理增資，期中財務報表轉為正

值，或是最近一期會計師期中查核或核閱報告已轉為正數，視同符

合公司淨值為正之規定。 

十、 上述如有不明確之處，以本局解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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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合作單位共同申請注意事項 

一、 申請機構應具備研發管理之整合能力，有效處理多家機構共同執行計畫所

產生之權利義務、任務分工、經費分撥、計畫管理及財務支用單據彙整等

有關事宜。 

二、 全體參與計畫之其他企業及學研機構，應接受本計畫資格審查。 

三、 計畫執行期間，應由申請機構彙整合作單位之資料，必要時本局得對合作

單位進行個別查證、審查等計畫管考作業。 

四、 參與本計畫之學研機構應與申請機構共同為簽約對象，但共同合作之學研

機構超過 1 家者，本局將於合約書內增納為簽約對象。 

五、 其他企業應與申請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書」並納入合約書附件，其訂定內

容應包含但不限於全體公司執行管理、研究成果及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歸

屬等相關權利義務，並聲明授權申請機構為計畫之代表，得於計畫合約簽

訂、執行等過程中就事實與法律等履約事宜，逕與本局為必要之聯繫及協

議，其他企業同意或承認因此所生之法律效力及於其他企業全體。 


